
附件三：

	刚玉莫来石浇注料\AL203≥70%技术规格书审核会签单

	职务
	保障作业区
	生产作业区/生产技术质量室
	设备管理室

	协理工程师
	意见：



     签字
	意见：



     签字
	意见：



     签字

	责任工程师
	意见：



     签字
	意见：



     签字
	意见：



     签字

	主任工程师
	意见：



     签字
	意见：



     签字
	意见：



     签字

	备注
	记录：


备注：审核人员若对技术规格书文本有修改意见，在会签意见栏中说明，否则填写“同意”。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选矿厂

刚玉莫来石浇注料\AL203≥70%技术规格书
（物料编码70295684）
甲方：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选矿厂
乙方：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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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选矿厂（以下称甲方）与               （以下称乙方）就甲方刚玉莫来石浇注料\AL203≥70% 供货事宜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技术规格书：

附件一  总则

1.1本技术规格书作为甲方设备订货合同的附件，与订货合同同时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执行期间双方再协商形成的补充协议和追加条款也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2 本技术规格书所提出的是最低标准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乙方应保证提供符合有关标准和技术文件的优质产品。

1.3乙方提供的产品必须具有国内同行业近几年内的先进制造水平，采用先进工艺，合格材料，成熟的技术或专利技术。

1.4乙方提供的产品必须是全新、规范、先进的高质量可靠产品，能够确保连续稳定的工作。

1.5乙方提供的制造，材料的选择，都应按照国内外通用的现行标准和相应的技术规范执行，而这些标准和技术规范应为合同签字日为止最新公布发问的标准和技术规范。

1.6乙方须对货物的完整性、合理性和设计质量承担全部责任。保证其达到正常使用要求、工艺要求。

1.7乙方在合同货物制造中，发生侵犯专利的行为时其侵权责任与甲方无关。

1.8乙方供应的产品到货后甲乙双方共同取样，并将样品送至具有CNAS认可证书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理化指标检测，指标不符合本协议要求的均属于不合格品，由乙方在5个工作日内无偿退换，且由乙方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1.9产品样品的理化指标检测、邮寄等费用均包含在乙方供货合同费用中。
附件二  制造要求

2.1使用环境：本次采购的刚玉莫来石浇注料\AL203≥70%主要用于酒钢选矿厂100m3竖炉炉膛拱券砌筑的不定型耐火材料，工作环境温度900～1500℃，受落差为4.0～6.0米的矿石冲击，矿石粒度70～350mm。

2.2制造标准：依据GB/T 2994-2008高铝质耐火泥浆标准进行制造。

2.3相关技术要求：

2.3.1 刚玉可塑料技术性能要求：

	  项 目                    名 称
	刚玉莫来石浇注料

	AL2O3 （%）
	≥70

	SiO2（%）
	≥20

	体积密度( g/cm3）110℃×24h
	≥2.75

	最高使用温度（℃）
	1500

	耐压强度(MPa）
	110℃×24h
	≥80-90

	
	1100℃×3h
	≥100

	线变化率（%）
	1100℃×3h
	-0.1～-0.3

	
	1500℃×3h
	-0.5

	加水量（%）
	4.5-6

	施工方式
	振动


2.3.2产品到货后进行抽样检验，达不到技术性能要求的均属于不合格品，由供货单位在5个工作日内无偿退换。

2.4质量保证期限：

浇筑的耐火材料寿命为48个月（历年拱券小修周期），从耐火材料浇筑后设备投入运行开始计时，耐火材料不得出现剥离或脱落现象。

附件三  系统设备设施供货范围

3.1供货清单：
	序号
	物料代码
	名称及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数量
	备注

	1
	70295684
	刚玉莫来石浇注料\AL203≥70% 
	T
	依据合同
	


3.2包装时执行国家JB/T 5000.13-1998《包装通用技术条件》标准，产品包装必须考虑防雨防潮性能，包装袋具有一定强度，不得在运输和卸货过程中出现破损。
3.3供货数量以商务合同为准
附件四 提供资料

乙方供货随机资料：产品合格证、技术性能检测报告、产品使用说明、产品质量保证书

附件五 售后服务

5.1 货物交付后，若出现问题，甲方应书面通知乙方，乙方应在收到通知后两个工作日内给予书面答复。

5.2 到货后甲方有权检验产品质量，达不到上述理化指标或产品出现质量问题，甲方应书面通知乙方，乙方接到通知后应在24小时内赶到现场解决，应负责无偿处理，达到技术协议规定的要求。

5.3 质保期内如因设备本身制造引起的质量问题，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质量保证期外如果出现问题、甲方需要乙方提供技术服务时、乙方应及时无偿提供现场技术服务或远程技术支持。

5.4 本协议中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附件六  交货时间及地点

6.1交货时间：2025年3月10日前。
6.2交货地点：依据商务采购合同要求。

附件七   其它事宜

7.1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三份，乙方一份。

7.2本规格书内容经由甲乙双方于    年  月  日  时至  时通过  方式商定。

7.3甲乙双方应当就签订本规格书的相关事宜保密，不得将签订主体、时间、内容等信息透露给其他第三人。

7.4若          单位不中标，本技术规格书自动失效，双方互不承担任何责任。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